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实施细则
修改部分前后对比
[bookmark: _GoBack]（对比依据：2025版与2026版）
说明：本对比稿仅列出修订条款、补充条款及新增附件，不再重复展示未调整内容。
1. 细化德育互评规则
涉及条款：第五条第（一）款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一）德育基础分及互评分分别由个人、班级在学生个人学年总结基础上，主要根据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满分为15分：
1.政治觉悟
2.思想水平
3.道德品质
4.法纪观念
	（一）德育基础分及互评分在学生个人学年总结基础上，结合学生日常思想表现、遵规守纪情况、集体观念、文明行为和互助表现等进行评价，满分为15分。其具体认定如下：
1.德育基础分满分10分。由班级综合测评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本学年日常表现、考勤纪律、宿舍文明、参加集体活动、受表彰或通报情况等客观材料进行评定。
2.德育互评分满分5分。由班级全体学生实行匿名互评，重点围绕遵规守纪、文明礼貌、团结互助、集体责任感等方面进行评价，不得依据个人好恶、宿舍关系、朋友圈关系等与德育无关因素评分。
3.学生互评分数与班级综合测评评议小组根据客观材料形成的评价结论明显不一致的，应提交年级综合测评工作小组复核；经核实存在拉票、串联评分、恶意低分等情形的，相关评分无效。
4.德育互评结果应在班内公示评分办法和计算方式。学生如对本人互评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班级综合测评评议小组或年级综合测评工作小组提出复核申请。
5.德育基础分及互评分主要根据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1）政治觉悟
（2）思想水平
（3）道德品质
（4）法纪观念



2. 优化社会工作加分规则
涉及条款：第五条第（二）款第（2）项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2）社会工作加分
在学校、学院、班级担任学生干部，任期满一年且尽职尽责，可
申请区间制加分。具体评定标准由各组织指导教师根据工作绩效综合
评估，并提交附有单位公章的任职证明。职务层级与对应加分区间如
下：
职 务 加分区间
学校学生会、团委、校社联、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
学生组织的正副职学生干部
1-2.5
学校学生会、团委、校社联、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 0.5-2
学生组织的正副级部长级学生干部
学校学生会、团委、校社联、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
学生组织的干事、学校各协会、社团正副社长
0.25-1.75
学院团委、学生会、党务工作、学院正式团体（如奖助
贷工作服务队、舒释驿站、院红会、院信委会、院融媒
体中心、院学委会）正副职学生干部
0.5-2
学院团委、学生会、党务工作、学院正式团体（同上）
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级委、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
军训自训教官、学生党支部（副）书记
0.25-1.75
学院团委、学生会、学院正式团体（同上）干事、党支
部支委、助理班主任、疏导员、学校承认的学生创新工
作室负责人、校院两级体育运动队正副职负责人
0.1-1.5
其他班委、校院两级体育运动队队员、学院承认的学生
创新工作室成员
0.1-1
注：
①身兼多职者，第一职务按实际评定分计算，第二职务加分区
间折半（例：原区间0.5-2，第二职务计为0.25-1），第三及以上
职务不予加分；
②出现以下情形取消加分资格：任职期间受警告及以上纪律处
分者；因工作失职被免职或主动辞职者；未完成基本职责且被指导
教师认定不合格者；
③因重大疾病、家庭变故等不可抗力离职者，可提交书面说明
及佐证材料，经学院及年级测评小组审议后给予不超过原区间50%
的加分；
④没有担任上述职务，但积极参与学生工作，为校、系、班集
体做出较大贡献者，以及参加其它学生社团或组织且表现突出者，
经学院及年级测评小组联合认定，可追加不超过0.5分的特殊贡献
加分；
⑤所有证明材料需公示3 天，无异议后生效。
	（2）社会工作加分
在学校、学院、班级担任学生干部，任期满一年且履职合格者，可申请社会工作加分。社会工作加分以职务基准分值为基础，并结合履职考核结果进行认定。标准如下：
职务 / 基准分值
学校学生会、团委、校社联、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学生组织的正副职学生干部：2.5
学校学生会、团委、校社联、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学生组织的正副级部长级学生干部：2
学校学生会、团委、校社联、学校各机关部处指导下的学生组织的干事、学校各协会、社团正副社长：1.75
学院团委、学生会、党务工作、学院正式团体正副职学生干部：2
学院团委、学生会、党务工作、学院正式团体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级委、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军训自训教官、学生党支部（副）书记：1.75
学院团委、学生会、学院正式团体干事、党支部支委、助理班主任、疏导员、学校承认的学生创新工作室负责人、校院两级体育运动队正副职负责人：1.5
其他班委、校院两级体育运动队队员、学院承认的学生创新工作室成员：1
注：
①身兼多职者，第一职务得分为该职务加分分值，第二职务加分减半，第三及以上职务不再加分。
②参加学生组织、学生党团组织及学校成立的其他组织，任期不满一届，且超过本届任期时间的一半以上，因正当理由不再担任所任职务的，可申请减半加分。
③因违纪等原因被免去所任职务、主动退出本组织，或存在严重失职、拒不履行岗位职责等情形的，不予加分。
④在任职期间受警告以上处分的不予加分。
⑤社会工作加分以本条所列职务基准分值为基础认定。申请人提交指导老师出具的任职与履职考核证明（见附件1），经公示并由学院测评小组及年级测评小组复核后，可在基准分值基础上进行调整，具体为：优秀加0.5分、良好加0.25分、合格不作调整、基本合格减0.25分、不合格减0.5分；第二职务加减分按上述标准减半执行，第三及以上职务不再加减分。未提交任职与履职考核证明的，原则上按职务基准分值加分。调整后本项得分不低于0分。
⑥没有担任上述职务，但积极参与学生工作，为校、系、班集体做出较大贡献者，以及参加其它学生社团或组织且表现突出者，均可酌情加分，加分不超过0.5分，具体由学院测评小组及年级测评小组联合认定。
⑦各学生组织任职参评的证明材料一律需要公示证明。



3. 补充活动加分去重与归属规则
涉及条款：第五条第（二）款第（3）项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3）活动加分
在校内参加的各项活动，活动分满分不得超过2分，若无特殊规定，一次活动分加分为0.1分。
	（3）活动加分
在校内参加的各项活动，活动分满分不得超过2分，若无特殊规定，一次活动分加分为0.1分。学院与各年级举办的体育活动，不在本项计分，统一计入体育竞赛加分模块。同一活动中同时具备多种情形的，按最高一项计分，不重复加分；同一活动已在智育、美育、体育、劳育或荣誉称号等板块加分的，不再在本项重复加分。



4. 收紧智育创新能力加分认定范围
涉及条款：第六条第（二）款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二）智育创新能力加分，满分为10分。以学生集体或个人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获得有效申请专利受理、参加学科或专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竞赛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或成果为依据。
	（二）智育创新能力加分，满分为10分。以学生集体或个人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获得有效申请专利受理，以及参加学校公布的《科技竞赛奖励名录》（见附件2）所列竞赛项目并取得成绩或成果为依据。未列入学校《科技竞赛奖励名录》的学科竞赛、专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竞赛，原则上不计入智育创新能力加分；如有特殊情况，须提交学院综合测评工作小组审议认定。同一成果已在其他板块认定加分的，不再在本项重复计算。



5. 将学院、年级体育活动纳入体育竞赛加分模块
涉及条款：第七条第（二）款注释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注：
①本学年度多次参加比赛的，或在一次比赛中参与多个项目获奖的，可累计加分，但累计总加分不得高于2分（以奖状或相关公示证明为准）；
②参加院级运动会表演、广播体操等活动加0.2分/人，参加校级运会广播体操与院级运动会广播体操可累积加分，校级运动会广播体操加分标准以上述表格为准。
	注：
①本学年度多次参加比赛的，或在一次比赛中参与多个项目获奖的，可累计加分，但累计总加分不得高于2分（以奖状或相关公示证明为准）。
②参加院级运动会表演、广播体操等活动加0.2分/人，参加校级运动会广播体操与院级运动会广播体操可累积加分，校级运动会广播体操加分标准以上述表格为准。
③参加学校、学院或年级组织的体育竞赛类、展示类、集体体育活动，经主办单位认定完成相关要求的，其活动分计入体育竞赛加分模块，不再纳入其他板块重复计算。



6. 新增品牌赛事参照校级标准执行条款
涉及条款：第八条第（二）款第（1）项注释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注：
① 教育部等国家行政部门（如教育部、团中央、省教育厅、团省委、学校）等部门主办的征文、演讲、摄影、舞蹈、动漫、设计等文化艺术比赛活动，且通过选拔入围者，按上表加分（以奖状或相关证明为准）；
② 国家政府部门核准注册登记的行业学会、协会等主办的各项活动……优秀奖、优胜奖、参与奖、成果奖、入围奖等一律按照相应校级、院级“优秀奖”加分标准加分；
③ 非上述组织的各项活动（不含公司主办的竞赛类活动），加分标准一律按院级标准加分；
④ 同一活动不同级别的活动获奖者，以最高分计，不重复计分，体育活动不在此加分（阳光体育类除外）。
	注：
① 教育部等国家行政部门（如教育部、团中央、省教育厅、团省委、学校）等部门主办的征文、演讲、摄影、舞蹈、动漫、设计等文化艺术比赛活动，且通过选拔入围者，按上表加分（以奖状或相关证明为准）；
② 国家政府部门核准注册登记的行业学会、协会等主办的各项活动……优秀奖、优胜奖、参与奖、成果奖、入围奖等一律按照相应校级、院级“优秀奖”加分标准加分；
③ 非上述组织的各项活动（不含公司主办的竞赛类活动），加分标准一律按院级标准加分；
④ “艺映华农”短视频创作大赛与“大美华农·艺展风采”——校园文化艺术设计大赛在本学年度综合测评中参照校级比赛标准执行。对学院重点打造、组织规范、覆盖面广、育人成效较突出的品牌赛事，经学院综合测评工作小组研究认定后，可参照校级比赛标准执行。
⑤ 同一活动不同级别的活动获奖者，以最高分计，不重复计分，体育活动不在此加分（阳光体育类除外）。



7. 新增统一执行口径条款
涉及条款：第二十条（新增）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无此条款。
	第二十条 为统一综合测评执行口径，学院综合测评工作小组负责统筹把握综合测评工作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争议事项，对涉及多个班级、多个年级的共性问题进行研究并统一解释。
各年级综合测评工作小组应在学院统一要求下，具体组织本年级综合测评工作，做好班级说明、材料审核和结果复核，统一把握认定标准、证明要求和审核规则，不得擅自扩大、缩小或变更细则规定的认定范围和加分标准。
班级综合测评评议小组应严格按照学院、年级统一口径开展评议，不得自行作出突破性认定。
年级综合测评工作小组应对班级测评结果进行复核，重点核查同类事项在不同班级之间的认定是否一致；发现执行口径不统一的，应及时纠正并统一调整。



8. 新增任职与履职考核证明附件
涉及条款：附件1（新增）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无附件。
	附件1  艺术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学生干部任职与履职考核证明
用于各学生组织、班级集中出具任职与履职考核证明，载明姓名、学号、担任职务、考核等级及备注等信息，供社会工作加分调整时使用。



9. 新增科技竞赛奖励名录附件
涉及条款：附件2（新增）
	修订前原文
	修订后原文

	无附件。
	附件2  科技竞赛奖励名录
补充列明学校公布的《科技竞赛奖励名录》，作为智育创新能力加分中竞赛类项目认定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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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À¼Û£º

£¨

1

£©ÕþÖÎ¾õÎò

£¨

2

£©Ë¼ÏëË®Æ½

£¨

3

£©µÀµÂÆ·ÖÊ

£¨

4

£©·¨¼Í¹ÛÄî

2.

ÓÅ»¯Éç»á¹¤×÷¼Ó·Ö¹æÔò

Éæ¼°Ìõ¿î£º

µÚÎåÌõµÚ£¨¶þ£©¿îµÚ£¨

2

£©Ïî

ÐÞ¶©Ç°Ô­ÎÄ

ÐÞ¶©ºóÔ­ÎÄ

£¨

2

£©Éç»á¹¤×÷¼Ó·Ö

ÔÚÑ§Ð£¡¢Ñ§Ôº¡¢°à¼¶µ£ÈÎÑ§Éú¸É²¿£¬ÈÎÆÚÂúÒ»ÄêÇÒ

¾¡Ö°¾¡Ôð£¬¿É

£¨

2

£©Éç»á¹¤×÷¼Ó·Ö

ÔÚÑ§Ð£¡¢Ñ§Ôº¡¢°à¼¶µ£ÈÎÑ§Éú¸É²¿£¬ÈÎÆÚÂúÒ»ÄêÇÒ

ÂÄÖ°ºÏ¸ñÕß£¬¿ÉÉêÇëÉç»á¹¤×÷¼Ó·Ö¡£Éç»á¹¤×÷¼Ó·Ö

